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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《加
拿
大
皇
后

俄
國
皇
后

w
i
n
 

由
雲
豪
啟
行
日
期
 

亞
洲
皇
后
，

m

根•f

二

爲
總
司
導
司
"

閱
恕
不
奉
呈
• 

本
報
司
理
部
改

A
恭
頌
良
醫 

薛
慶
先
生
字
金
達
會
邑 

之
長
沙
鄕
人
也
先
生 

精
通
醫
理
術
擅
歧
黃 

對
于
花
柳
眼
科
積
瘀 

復
發
駁
骨
各
等
奇
難 

雜
症
確
係
堪
稱
獨
步 

聖
手
與
報
章
之
上
大. 

車
特
車
者
真
有
霄
壤 

之
別
也
最
近
如
鄭
喜 

忠
膝
部
之
患
牛
頭
癱 

岑
羅
患
腎
漏
鄭
纜
慶 

之
風
火
眼
疾
唐
淸
之 

脚
部
斷
骨
鄭
維
文
之 

患
疝
氣
病
鄧
護
之
花 

•
柳
症
均
蒙 
先
生
施 

以
艮
方
立
奏
奇
效
弟 

等
皆
係
患
病
得
救
之 

人
愧•無
以
爲
報
故
特 

聯
同
頌
揚
先
生
之
德 

况
且
先
生
賦
性
義
俠 

慈
愛
爲
懷
對
于
患
病 

者
就
醫
每
次
僅
取
囘. 

藥
資
全
愈
後
酬
勞 
一 

節
聽
各
自
便
尤
爲
醫 

界
中
之
難
能
而
可
貴 

者
謹
將
經
過
事
實
登 

報
剖
白
俾
僑
界
患
病 

者
知
所
審
愼
而
就
醫 

薛
慶
先.生
寓
雲 

埠
廣
東
街
廣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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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一)
本
會
館
發
行
有
獎
義
捐
券
。。籌
集
之
欵
。。以
五
成
給
漿
国 

華
冠
蓋
(
酒
邊
 
餘
存
五
成
。。除
支
應
用
餐
外
。。所
存
者
完
全
番
償
鑫
 

館
漂
地
稅
用
。。不

能

移

作

別

途

S 

紅
袖 
樓
外
主
旦(
壹
)
此
項
義
捐
券
。。開
彩
時
。。係
用
最
公
平
方
法
。。假
如
隹
蠱 

,

一 

六
千
條
。。則
將
六
干
券
號
數
。。各
寫
，
條
。C
置
箭
箱
。&
 

寫
五
千
九
百
條
吉
字
。。與
寫
，得
獎
第
一 
名
至
得
獎
第 
一 豪
 

票
各
壹
條
。。共
丁
百
條
？。合
吉
字
票
五
千
九
百
條
七
。共
」金
 

條
。。.褰
<
®
。。用
八
名
未
滿
十
三
歲
童
子
：

先
感
 

m
攵
。
。
了 

.
名
。。分
甲
乙
兩
箱
攪
勻
。。同
時
分
抽
。。比
如
同
時M
童
臨
 

年
數 

中
西
稱
一
箱
抽
出
一
票
。。爲
三
貳0
號
。。彼
童
在
乙
箱
抽
，出   

-T
票

8

継

乍

爨

字

山
。。本
酒
樹
開
 

設
雲
城
。。歷
有

得
獎
第
五
名
。。割
三
二0
號
券
。。中
獎
第
五
名
矣
。。又
盗
 

時
此
童
能   

1
箱
抽
出
，
票"
。爲 五
二
四 
一 號
。。彼
童
在
盗
 

抽
组
一
一
票
。。是
个
吉
字
。。則 

41
二
四
三
號
券
無
忠
彩
矣"
露 

類
推
。r

此
兩
童
抽
滿
拾
分
鐘
。。又
換
興
兩
童
攬■

抽P.■ 

十
分
鐘
。。及
換
別
兩
童
。。八
童
輪
流
更
換
。。至
開
淸
六
書
 

爲
止
。。開
彩
時
由
會
館
柬
請
殷
實
老
鲁
胞
蜂
名.6
。專
矗
 

視
。四
名
記
錄
。。磔
責
登
記
。。幷
請
各
團
體
派
代
表
監
骏 

及
各
界
僑
胞
自
由
來
視
監
。。凡
會
館
當
年 
職
員
。。開
彩B
瘫 

開
抽
票
處
拾
尺
。。以
示
淸
白 

扌
；
 S
 

一
酬
勞)
。。凡
代
理
售
券
者<
。售
出
之
券
。。由
會
館
藩
酬
瘫

。
。

遐
邇
馳
名
 

峰
猩
唇
。。 

■

厨
一

。
。^3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
 

。。賞
心
資
酒
國
 

之
歡
。.
益
以
侍
 

女
款
待
週
全
.。。 

軒
窓
鋪
陳
雅
麗
一 

。。倘
僑
胞
聯
秧
 

光
顧
。。本
主
人
 

倒
屣
歡
迎
；

茶
資
銀
五
仙
。。又
凡
售
券
者
。。如
其
售
出
之
券
之
號
數
。臺
 

得
獎
者
。准
其
向
得
獎
者
抽
潤
資
百
分
之
五 

. 
，龜 

(
壹
)
此
項
義
捐
券
工
由
六
月
一
日
開
售
。。至
八
月
卅
壹
日
总 

。。九
月1
二
日
午
后
貳
時
半
。。在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禮
堂
玲
蟲 

開
彩 

一̂ 

二
)
代
售
券
者
。。每
兩
星
期
報
吿
一
次
。。並
將
售
券
之
欵
。禽遡 

交
委
員
會
財
政
主
任
。。並
須
於
八
月
卅
一
號
以
前
。。將
厦 

售
出
之
券
之
號
數
及
銀
繳
交
。。以
便
彙
齋
各
號
數
開
彩
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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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域
埠
単
華
會
館
啓
演

中
華
民
國
十
五
年
七
•
月
V
五
號

〔星
期
四
〕

&

B

馨
酎
e

孔
子
二
千
四
百
七
拾
八
年

_
_

寅
年
六
月
初
六
日 

洋
應
蜜
律
待
遇
。。爲
收
囘
稅
權
之
初
步
辦
法
」 

。。而
華
人
之
擢
用
爲
稅
務
司
者
』。適
於
是
時
發 

現
。。據
日,

調
查
。。華
人
擢
升
稅
務
司
者
凡
四 

人
，
即
思
茅
關
署
稅
務
司
張
玉
堂
。。粵
海
常
關 

署
副
稅
務
司
戴
天
澤"
。秦
皇
島
海
關
署
副
稅
務 

司
羅
啟
明
。。杭
州
嘉
興
分
關
署
副
稅
務
司
李
貴 

榮
。然
同
時
有
四
人
之
多
。。在
自
有
海
關
以
來 

。。可
謂
破
天
荒
之
舉
矣
。。

凡
此
皆
國
民
努
力
之
結
果
。。民
族
思
潮
之
澎 

湃DC
其
影
响
之
巨
大
。一
亦
可
以
見
矣
。。民
族
主 

義
運
動
。。對
內
固
已
發
生
極
大
之
效
果
。
對
外 

效
果
。C
亦
顯
然
易
児
。。美
國
世
紀
報
記
者
曾
謂 

中
國
關
稅
自
主
案
及
修
約
照
會
。
如
提
出
於
年 

前2
或
難
邀
各
國
贊
同
。。蓋
其
時
中
國
民
族
猶 

未
自
覺
也"
。番
對
外
效
果
之
在
今
日
。
亦
可 

以
想
見
。。大
哉
中
國
民
族
主
義
運
動
前
途
之
樂 

觀
。。尙.望
愛
國
同
胞
繼
續
奮
鬥
。C

以
完
成
取
消 

不
平
等
條
約
之
初
志
也
可 

、

(
言
一 

◎
L
_
/
©

◎
1
©
 

〔論
〕

◎
L
-
J
©

‘中
國
民
族
主
義
運
動
之
樂
觀

(
志
炎
〕 

在
數
拾
年 
前
之
中
國
。"
可
謂
爲
毫
無
民
族
自
覺 

.
之
國
家
。。壹
般
國
民
。。多
無
國
家
觀
念
。。往
往 

(
有
對
外
之
役
。。不
受
害
省
分
。。對
受
害
省
分
。。 

、毫
不
關
心"
。迨
庚
子
之
役
。。雖
日
拳
匪
無
知
。。 

.輕
舉
妄
動
。。然
甲
央
政
府
對
外
宣
戰
。n

督
撫
與 

一
列
强
定
約
各
不
相
犯
。C

究
爲
歐
西
各
國
絕
無
僅 

看
之
事 
所
謂
民
族
主
義
。對
二
拾
年
前
之
中
國 

。、可
謂
無
意
義
之
名
辭
。。提
倡
民
族
主
義
之
最 

一
早
者
：
當
然
不
能
不
歸
之
洪
門
。。其
最
初
目
的 

一。。則
在
排
滿
復
漢
而
已
。。厥
後
滿
洲
雖
倒
。。仍 

未
躋
於
民
族
獨
立
之
地
位
。，排
滿
扶
漢
主
義

010 

"爱
變
憂
內
倒
届
外
爭
國
際
地
位I
至
近
遂 

看
取
消
不
平
等
條
約
之
要
求
。。皆
民
族
主
義
運 

動
之
表
現
值
。前
者
民
族
自
覺'
。只
限
於
少
數 

黨
人
與
智
識
階
級
。。近
則
時
勢
所
趨
。。已
青
 

b 成
風
。。全
國
一
致
，。昭
示
外
人
以
中
國
民
族
不 

甘
®
辱
之
精
神
。
令
其
不
能
不
變
更
對
華
態
度
一

北
京
特
 

品

部

了
了
(
六
月
卄
三
日

顔
內
閣
即
生
曼

一 

4
終
成
副
署
內
閣
之
奇
蹟

4

昨
日
國.務
會
議
開
成

▲
杜
錫
珪
代
閣

▲
由
杜
邀
請
吳
張
入
京 

千
呼
萬
喚
之
聲
閣
。。歷
四
拾
日
而
始
開
成 

最
初
又
爲
最
後
之.壹
度
國
務
會
議
。。此
中
因
果 

「。前
函
叠
有
申
述
。。
一 言
以
蔽
之
。。如
斯
辦
法 

。。在
吳
佩
孚
方
面
。。則
視
爲
顏
閣
正
式
完
成
。。

.
。。試
擧
近
事
以
爲
證
一.

♦-

㊀
上
海
市
參
事
會
將,
^
*
人
爲
會
員 
上
海. 

市•參
事
會
，。向
來
華
人
無
參
事
權
。、但
以
納
稅 

一
鹼

C

華
人
所
納
稅
額
最
多
。。如
此
待
遇6
在
理 

II.果
公
。。外
國
之
納
稅
者
。。近
日
已
請
參
事 

會
選
華
人
三
名
爲
會
員

㊁
上
海
外
僑
俱
樂
部
將
許
華
人.加
入 

上
海 

.
之
美
人
所
設
之
亞
美
利
加
俱
樂
部
。。及
英
人
所

.設
之
上
海
俱
樂
部
等CO
向
章
不
准
華
人
爲
會
員
一
而
在
張
作
霖
方
面
。，則
視
爲
顔
閣
即
結
束
。移

步
換
形
。
各
人
觀
點
不
同
、困
難
事
實
。。亦
遂 

糊
塗
過
去
。。誠
煞
費
苦
心
』。巧
相
掩
飾
矣"
。 

此
番
最
後
决
定
。。完
全
得
力
於
張
其
經
鄭
謙 

二
人
。。來
京
代
表
吳
張
兩
方
。。積
極
拉
攏
。。
一 

切
經
過
。。也
不
必
詳
述CC
昨
日
下
午
開
正
式
閣 

議
前
。。雙
方
人
物
曾
年
午
在
顏
惠
慶
宅
預
備 

會
議
。。最
後
决
定
諸
端
。e
在
閣
議
席
上
。。不
過

。、井
不
准
華
人
足
跡
入
會
所
。。惟
近
日
各
會
員
一 

.亦
漸
覺
悟
。。擬
將
此
項
章
程
修
改
。。准
華
人
加 

.入
爲
會
員

-
㊂
稅
務
司
經
准
華
人
充
當 
海
關
華
洋
人
員 

.升
用
之
不
平
等
、
早
爲
當
什
言
論
所
注
意
。。而 

『擬
加
以
改
良2
。前
淸
西
藏
之
亞
東
關
。。聞
曾
用 

壹
華
人
爲
稅
務
司
。。嗣
後
西
藏
多
故
。。亞
東
關

，旋
撤
廢
。
華
人
之
獲
有
稅
務
司
名
義
者0c
僅
賣
舉
行
一
一
種
形
式
而
已

■

造
册
處
之
副
稅
務
司
丁
艦
仙
而
已
。。然
造 

册
處
僅
司
統
計
。。初
不
管
稅
務
行
政
之
責
也Y 

去
界
關
會
開
幕
。。
一 般
人
士
頗
以
稅.關
官
吏
華

顏
宅
預
備
會
議
所
决
定
者
如
下 

㊀
交
通
總
長
係
屬
現
閣
新
任
命
者
。C

與
法
長 

—

職
之
情
形
不
同-一。必
須
先
行
到
部
就
職
。

七 
月 

百


